
季以降，欧风东渐，至民国时期，已呈全方位蔓延之

势。在司法界，提出了“司法独立”“、司法公正”的清
口号，大量的西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诸如公开审理、辩护

制度等等，相继引进国内的法律实践。姑且不论，在阶级社

会里，是否有真正的不倚不偏的法律，然而就其性质和意义

来说，西方法律制度的某些合理性、进步性，则是客观不争

的事实。

遗憾的是，中国社会的传统力量依然以巨大的惯性继续

向前滑行。西方之林，植根于中国封建土壤，往往是结出畸

形之果。在皇权政治下，强调的更是个人的威信、力量；重

视的多是“人治”而非“法治”。所谓“朕即法律”，统治者

往往以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。这里的“朕”已并非仅

局限于最高统治者，而是上行下效，各级官吏也成了他们所

辖范围的主宰，为政一方已等同于为霸一方，予智予雄，予

第一章“朕即法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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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予夺。这种状况，已经形成了某种观念、某种意识，深入

浸润于人们的心理之中，形成了一种顽固的因循。民国时期

的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，依然纠缠于这个痼疾，弄权玩法，屡

见不鲜；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，已成为一句空话。种种黑幕，

也正由此蔚为大观，泛滥成灾。

从孙元良案谈起

年秋，江西战场。

自北伐战争转入江西战场，程潜之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及

王柏龄、缪斌所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分兵疾进，势如

至修水、铜鼓一带会合后，因轻敌贪功，放弃原破竹。 定作

战计划，贸然攻打南昌，终于铸成大错。在孙传芳部队反击

下，南昌得而复失，丢盔弃甲，一败涂地。追究失败原因，王

柏龄所率蒋介石的黄埔嫡系第一师罪不可诿。战斗打响之时，

王柏龄正在省城的青楼烟花巷中寻欢作乐，党代表缪斌临阵

而逃。南昌失守后，此二人俱潜逃在外，希望躲过风声，徐

作打算。

必须要找出替罪羊，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深刻理

解这一点。自北伐发动后，他所率领的第一军寸功未进，军

纪败坏，大受友 如今又丧师失地，再不严加整顿，势军诟病，

必军心浮动，人言啧啧。唐生智、李宗仁诸将领早已指责他

对第一军“偏爱有私”。

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元良如今已是待罪之身。

孙元良也是罪有应得。他所率部队负责驻守牛行车站，战

斗甫一打响，由于缺乏警戒，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，部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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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龙无首，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，已经纷纷作鸟兽散了，致

使战略要地失守，南昌门户洞开，是导致这场战斗失利的直

月接责任者。 日，蒋介石来到奉新前线，立即召集第一

师训话，声色俱厉，杀气腾腾：

“这次打仗，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，应

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。这次失败，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

誉的一件事，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，倘使第一师不退

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战事，一定不会失败；所以孙团长没有

命令擅自退了下来，一定要按法枪毙。我们第一师，从前是

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；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，难道我们

还能容忍这种败类，不枪毙他吗？”

蒋介石并不是嘘声恫吓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又召集朱培德

之第六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，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：

“我们革命军的历史，是很光荣很名誉的。现在打下了南

昌，又退回来，都是因为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元良，没有命

令，怕死退下来了，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。孙团长犯我们革

命军的连坐法，我要把他枪毙。你们各位官长士兵，可晓得

军法是不容情的，若是犯了连坐法，无论哪一个，都要依法

枪毙的。”

孙元良死定了！”几乎所有听了蒋介石训话的人都这样

认为。无论于情于理，孙元良都罪无可逭。

于情而言，自“中山舰事件”发生后，共产党员被迫退

出第一军，该军的战斗力从此江河日下，已不复往日之神勇，

且军纪败坏，以天子门生自居，遭来各军嫉恨。蒋介石为此

也大为恼火，曾公开警告，如果部下再不振作“，只有多预备

几颗子弹，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。”李宗仁对蒋介石的这篇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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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就十分欣赏，以为“因黄埔学生的骄纵，如不加抑制，小

则将贻害此辈青年的本身，大则足以祸国殃民，实在不可不

预为之计”。

于法而言，黄埔军校成立不久，就由校长蒋介石、党代

表廖仲恺共同签署颁发了《革命军连坐法》，其文如下：

“现在军队，不知节制，所以上下不相连系，以致进前者

徒死而无赏，虽欲赏之，无从查考；退后者偷生而无罚，虽

欲罚之，亦无从查考。今定有节制矣！如一班同退，只杀班

长。一排同退，只杀排长。一连同退，只杀连长。一营同退，

只杀营长。一团同退，只杀团长。一师同退，只杀师长。以

上皆然。如此看之，所杀不过三五人，似与士兵无涉，还可

退走，然你们要仔细思忖，此法一行，便是百万士兵，一时

进前退后，也都有查考。所杀虽只几个人，不怕你百万人，都

退不得。听我说这个缘故，比方一团人齐退，必杀团长，团

长但见他一团人退时，他决不退。若是他团长一个人不退，必

不能够支敌，必要阵亡在前方，我便将他部下三个营长都杀

了，来偿你团长之命。营长见团长不退，恐阵亡了团长，就

该了自己偿命，便是营长亦不敢退。他的部下连长，见营长

不退，恐阵亡了营长，他的连长怕要偿命，就护着营长，亦

不敢退。连长不退，若被阵亡，他部下的排长都该杀，排长

怕杀，便不敢退。他的部下班长，怕阵亡了排长必被司令官

拿问枪毙，他亦不敢退，就护着排长站住了。班下士兵，恐

怕阵亡班长，其全士兵都该枪毙，便都护着班长，站住不退。

如此不是所死的，止于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，便是百万人也

要同心，哪个还敢轻先退走？这个连坐法一行，就是全军之

中，人人似刀架在头上，似绳子缚着脚跟，一节一节互相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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瞻，连坐牵扯，谁亦不能脱身。兵法云，强者不得独进，弱

者不得独退。又云‘万人一心’、‘万人齐力’。真是要得这个

成效，非实行此连坐法不可！从今以后，革命军即实行此连

坐法，仰各将士奉行无违，勿视此为普通之具文也。”

当然，这个《革命军连坐法》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性，

其思想倾向是反动的，在道义上是藐视人权的。比起西方资

产阶级军队的同类法规，也还有从中世纪到文明社会的距离。

但是“，乱世必用重典”。在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下，它还有

适宜生存的理由。在它刚出台的时候，广东政府军政各界人

士反响都非常好，周恩来就亲自担任了军校的军法处处长。

“军令如山”，东征期间，曾有一个排长临阵退怯，触犯军条，

被蒋介石毫不留情地下令枪决，维护了“连坐法”的权威性。

从以后的实施情况来看，《革命军连坐法》从颁行的那日

起，就成了国民党军队中的永久性法规。在一、二次国内战

争和抗战时期，军事审判机构、各级长官和新闻界，都常常

抬出“连坐法”来度量某些事件。根据以上情况，可以说蒋

介石杀孙元良，是杀之有据。否则，难以振军威、鼓士气、严

军令。

没有人认为孙元良能躲过军法的惩处。很快，他就消失

在人们的视线，随着北伐的胜利，这件事逐渐地被淡忘。有

人突然发现，孙元良重新出现了，气宇轩昂，面有得色。他

不仅躲过此劫，而且又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。返

国后，初任教导第一师野炮兵营营长，很快又提升为第二师

第七团团长，官复原职。到了 年，已升任国民政府警卫

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，可谓仕途坦荡，风光无限。

孙元良逢凶化吉的内幕只有号称“黄埔八大金刚”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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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刘峙最为清楚。蒋介石咬牙切齿宣布孙元良死刑后，脸色

阴郁，久久不能开颜。善于揣摩的刘峙一眼看出了蒋介石心

中的隐痛，校长这样做，乃情非得已，于心不忍。

孙元良，黄埔一期生，当年投考黄埔时，已在北京大学

预科班学习。因此，在学生中间，他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。这

一点，是受到蒋介石注意的。

孙元良的仪表也非常出众，英俊挺拔，风流倜傥，且谈

吐得体，举止高雅。蒋介石对人的相貌历来重视，认为这与

人的品性、气质是相联系的。在他眼里，孙元良“眸正神

清”，是“可造之具”。

更为重要者，是孙元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。他是黄埔军

校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。在“中山舰事

件”中，黄埔军校的右派学生是坚决站在蒋介石这一边的。

刘峙为孙元良求情说项，言辞颇为动人。他不提孙元良

之罪，却强调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生，是蒋介石亲手训练的第

一批弟子。一期生本来人数有限，历次战斗中战死者、共产

党拉去者甚众。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，弥

足珍贵，希望蒋介石三思而定夺。

蒋介石开始动心了。黄埔生是他争权力、夺江山之资本，

怎么能为区区南昌失守而杀了自己的得意门生，寒了黄埔同

学的心。随着他表情的变化，孙元良的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

等人也苦苦说情，请求校长“法外施恩”。

好一个“法外施恩”。蒋介石终于食言而肥，为一己私情、

私念，而置煌煌军法、森森军律而不顾。为了平息友军的愤

怒，他把孙元良打发去了日本，安排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

二十一期炮兵科。转瞬之间，孙元良因祸得福，说不尽对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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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石的感激之情。终其一生，始终为蒋奔走效命而无怨无悔。

这一案例，典型地说明了 人蒋介石对法律的藐视和玩弄

治代替法治，人情高于法律。他对孙元良的处罚决定，依然

历历在案，这不能不让人对民国时期法律的尊严、权威打上

问号。

蒋介石怒杀王天培

蒋介石对孙元良网开一面，决不能视为他心慈手软。只

要他需要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，视法律为具文，视军

纪为无物，完全为自己的主观意志而妄动妄作。他对孙元良

可以法外施恩，对王天培则可以法外施刑，全不受约束。

王天培的军衔、级别、战功、资历都是孙元良不能望其

项背的。此人 年加入国民党，为黔军第一师师长。

年 月 月 ，任，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，率部参加北伐；

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左翼前敌总指挥，升为方面军大员，独挡

一二”政变后，又任江左军前敌总指挥、一面“。四 第三路

军前敌总指挥，与李宗仁、白崇禧、何应钦所率各部配合作

战。在北伐期间，王天培的第十军战功虽不显赫，却也不无

苦劳，与孙元良寸功未得有天壤之别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王天培远没有孙元良那样在蒋介石面前

受宠，他非黄埔嫡系，统率着杂牌部队，属地方实力派。最

让蒋介石耿耿于怀的，是王天培与他的政敌桂系首领李宗仁、

白崇禧关系打得火热。

王天培之死，纯属蒋介石挟私报怨。宁汉对立期间，北

伐军的力量因蒋介石的背叛革命而大受损耗。津浦线上的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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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急转直下，孙传芳会同直鲁军各部沿线反攻，连陷临城、徐

州等地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所率第十军损失惨重，被

迫退回安徽宿州，待观其变。

为了同武汉方面争声势，蒋介石急于夺回徐州。当时就

有人提出反对意见，认为以现有兵力，恐力有不逮，有冒进

之嫌，但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，并亲自提兵反攻徐州。他

甚至负气地声称“：此次不打下徐州，便不回南京。”身为主

帅，不审时度势，如此徒逞意气，焉有不败之理？

果然，蒋介石中了孙传 年芳“诱敌深入”之计。

月 日，数路大军兼程北上， 月一路无所阻 日，碍。至

已兵临城下，蒋氏登上玉龙山阵地督战，指挥第十、第二十

七、第三十二、第四十四各军，全面投入反攻。

王天培的第十军担任左翼作战，凭心而论，该部还是挺

卖力的。他们要以功赎过，夺回失守的徐州。蒋介石在玉龙

山看得清楚，该部三次冲进徐州城，都因正面及右翼部队未

能协助攻击，被守敌又赶了出来，弄得他一阵兴奋，一阵失

望，焦躁情绪油然而生。

他是在上海交易所闯荡过的，习性中有一种去不掉的赌

徒心理，他要孤注一掷来搏一回。于是，命令将所有预备队

调入第一线作战，以图一举拿下徐州。

此举铸成了大错。孙传芳早预备着杀手锏，依仗坚墙高

垒，敞开徐州门户任你消耗有生力量。王天培第十军三入徐

州而不得，已露出危险的端倪，说明守敌心理之稳定。他们

有恃无恐，其目的就是诱北伐军与其决战。眼看时机已到，孙

传芳终于下令反击。

敌军的反击十分有力。徐州为京津、陇海两路之枢纽，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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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便捷，部队机动性强，加之以铁甲车助阵，突然从右翼突

出一支精锐，直扑第十军指挥部所在地卧牛山。第十军急忙

调兵阻击，无奈部队早已在连续攻城中锋芒尽折，心有余而

力不足。战至下午，不得不撤退至霸王山一线。

王天培一退，徐州城压力顿减。孙传芳传令，全线向南

压迫。由于蒋介石将预备队都调上了前线，一旦被敌突破，后

继无援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慌得他打马而逃，攻城部队陷

入混乱，被条条块块地分割包围，人自为战，各觅逃路，全

线崩溃之势已难于挽回。

这一败，一直败到浦口都还不了手。蒋军忙于逃命，连

铁路、桥梁都来不及拆，追兵顺势掩杀，从徐州一直杀到长

江口，才悻悻然罢兵。从北伐以来，如此之败绩，如此之狼

狈，北伐军尚首次品尝，其损失和影响，远甚于当年程潜、王

柏龄兵败南昌多矣。

蒋介石脸面丢尽，羞于见人，桂系又趁机上演逼宫戏，更

使他恼羞成怒，一把火撒到了王天培头上，斥王“畏敌如

虎”“、怯战而逃”。

这八字评语让王天培承受不起，也着实冤枉。检讨此次

战役失利责任，蒋介石应该首当其冲。第十军已经尽心尽力，

徐州之败，非我之罪。所以王天培反唇相讥：“徐州溃败时，

总司令身在何处？”

蒋介石天颜震怒，太阳穴的青筋怦怦跳动，还没有人敢

对他如此不恭。最初，他并没有对王天培下毒手的心理，只

是借训斥王天培来为自己遮羞。如今，王天培竟如此傲慢难

羁，联想到桂系的“逼宫”，王天培是李宗仁的前敌总指挥，

正欲杀鸡儆猴，一泄私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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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既然已萌动起杀机，就根本无须找什么借口。事

实上，王天培也罪不至死，并没有触犯军法军纪第几条第几

款，堂堂一位国民革命军军长，未经正式的军法审判，就这

样被蒋介石一纸命令送上了西天。难怪连蒋介石当时第一心

腹、爱将何应钦都感到心寒齿冷，生起兔死狐悲之念。诸军

将领，又谁不以为蒋某人太霸道，太恣情妄为，无所不作。

孙元良案和王天培案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一个罪无可

赦，却逍遥法外，逢凶化吉；一个罪不当诛，却身首异处，含

冤莫伸。法律，在蒋介石手中，成了玩物、儿戏、工具。以

个人好恶定刑赏，以主观意志作条律，乃是中世纪封建社会

的通病。这一点，在民国时期，依然表现得让人触目惊心，无

可奈何。

何止是蒋介石一人制法玩法，执法亵法。民国时期的历

届总统，如北洋时期的袁世凯、曹锟之流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，就是被袁世凯一纸命令杀害

的。由于张振武性格粗豪，又自恃首义之士，功高名显，对

黎元洪很看不起，常出枪胁之，黎元洪因此怀恨在心。

年 月，黎与袁世凯密谋，骗张入京，准备予以枪决。张到

京后，袁还假惺惺委他为总统府顾问。张拒绝委任，并咒骂

袁氏。不久，袁世凯即派兵千余人逮捕了张振武，囚禁于军

政执法处，并下令曰：“根据黎元洪来电，乞将张振武立予正

法，其随行方维同恶相济，并乞一律处决。即着步军统领、军

政执法处遵照办 月理。 年 日晚，军政执法处依令

将张推至西单牌楼枪毙。临刑前，张振武还报一线希望，要

求公开审判，根据罪名定刑，“岂可凭空杀人”。负责监刑的

执法处长陆建章晃着袁世凯的命令，“大总统军令上只有‘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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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正法’，并未命令审讯。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军阀总统

的命令具有着最高的法律效力，一切全由他们说了算。汉代

王符曾有言“国无常治，又无常乱，法令行则国治，法令驰

则国乱。”民国时期之所以社会混乱，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，

不无关系的。应该说，是与以上这种状况的存在

于右任惊呼：有如此办案者？

“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。”最高统治者坏法乱法，各级官

僚则群起效尤“。朕即法律”不仅表现在最高统治者身上，而

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。既然作为一国之首的如袁世凯、蒋

介石者可以自毁法度，下级官吏自然有恃无恐，只要在权力

范围之内，他们就是草头王、地头蛇，口衔天命，出言即法。

年夏，南京城内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收到

一份愤慨万分的控诉，状告皋兰县地方法院推事李某与主任

书记官汪某渎职坏法。

诉状人为皋兰县平民郭某。半年前，其胞兄在家突然暴

毙，面部扭曲，嘴唇乌紫，经仵工认定，系中毒而亡。因此，

怀疑其嫂郭林氏，并将其扭送至当地法院，未想关押一日，未

作任何处理，即具保释放，死者家人屡屡打听缘由，俱遭拒

绝、推诿、搪塞。日前，郭某再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却发现其

嫂已经逃逸，去向不知。法院推事李某于公堂之上，喝斥郭

某，此案已经了结，不得再告，郭某未及申辩，即被两旁法

警推搡而出。

兄仇未报，又遭屈辱。郭某愤而上书，寄希望于政府监

察部门插手此案，还他一个公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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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案随之展开了复查。阅完呈报上来的材料，于右任勃

然大怒。司法界的黑暗他并非没有所闻，但荒唐到如此程度，

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在这一案件中，并没有法官受贿舞弊的证据，也不见推

事李某及书记官汪某等人与郭林氏有什么特殊关系，但是其

审理过程却马虎、简单，草草了事。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，消

释在轻描淡写之中。

原来，当郭林氏被扭进法院后，李、汪二人只是随便问

了几句。仅因为郭林氏长得细眉善目，体质赢弱，法院便就

此断定绝非有勇气杀夫之凶手，以“查无实在证据，，为由予

以释放。当调查人员索取案卷及审讯记录一阅时，吃惊地发

现，有关此案的卷宗一份俱无，也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记录。

更大的荒唐还在后面，堂堂一级地方法院，历来审理的

案子总应该记录在册，案卷总该存放有据。然而，不仅郭林

氏一案没有案卷，其余诸多案件，也是由该院推事兴之所至，

随口而判。偌大的皋兰法院，居然连一部《六法全书》都没

有。试问，李某人这法官是怎么当的，判案凭的又是什么依

据？

用他在回答郭某质问时的话来说：我就是这样判！不服，

你可以上告。在皋兰法院，坐堂法官的话就是法律。所谓的

《六法全书》，纯粹是个摆设，甚至连这个摆设也可以撤下来，

这正是民国司法现实状况的真实写照。

难怪乎于右任在翻阅了调查报告后连连摇头，惊呼“：有

如此办案者 国家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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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大白之后

甘肃某法院首席检察官彦某系法律科班出身，学富五车，

各种法律条文烂熟于心，倒背如流。历年来司法部考试铨叙，

俱以优等“上报”，不数年间，已升调至省某分院。权大责重，

一言九鼎。此公既精通法律，不免倚其才情，处理案件时，往

往浮想联翩，少调查而多推理，信口开河，以致草菅人命，酿

成公愤。当地曾有一中产之家，主人为王世和，因妻不育，复

取一妾，生一子一女，其子王云义，其女王淑贞。王淑贞数

年前嫁于一周姓青年，因夫家贫困，夫妻俩一直住在女方家

中。

某日深夜，与大婆同住一屋的王世和忽闻院内有异声，起

身而出，就此一去不返。至天明时，其妻发现王世和已仆伏

院内，气绝身亡，脑后有钝物打击痕迹，院墙也看出被人攀

越。显然，凶手在院内杀人后，逾墙而走。

案子闹到了高分法院，彦检察官只问几句，就断定凶手

即为王世和之子王云义，是他勾结土匪，杀父谋财。他的推

理很简单，根据当时的继承法，王世和一死，最大受益者便

是王云义，且王云义平时好逸恶劳，有吸毒之癖，与父屡为

金钱争吵。

王云义大喊冤枉，却无济于事，丝毫打不动彦检察官的

铁石心肠。这一案子，如果不是另一案中人，即动手杀死王

世和之凶手在他乡被抓获，吐实交代，恐将永远冤沉海底了。

真正的凶手乃是王世和的女婿，是他雇人谋杀其岳父，继

而散布谣言，栽赃陷害，企图夺得财产的。案情到此，本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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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大白天下，王世和之妻妾也到公堂上喊冤，希望能领回

儿子，惩办凶手。不可思议的是彦检察官却认为颜面攸关，坚

持错误的判决。面对大量的事实仍狡辩称：王云义行为诡异，

与同案凶手互相串通，诬陷良善，不可不预为防范。依然拘

禁王云义不放。同时，王家之女婿，该案重大嫌疑犯却仍然

逍遥法外，以致民声沸腾，一直惊动到最高法院。

彦某调查不实，判案有误，本来也情有可原。但在事实

面前，为顾个人脸面，坚持己见，这就是草菅人命了。设若

在一个真正民主法制的社会，秉公执法，此案也无须如此周

折，只因为执法之人的个人意志、好恶，凌驾一切，混淆是

非，颠倒黑白，也就势所难免了。

棒打鸳鸯，破镜难圆

年代中期，一桩离婚案曾传闻平（北平）津沪三地。其

男主角为天津中原公司店员王仲东，女主角则是一位千金小

姐陈芳荫。

陈芳荫出身显宦人家，其父陈光远，原为北洋要角，曾

官授京津警备司令，任过江西督军。北伐战争后，兵败下野，

休隐津门，仗着多年来的搜刮，家资巨万，是一个出了名的

富“寓公”。

陈芳荫从小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娇纵自恣 ，任行妄

为。这种性格，造成了她婚姻史上的一幕悲剧。

年的某日，陈芳荫信步踱至坐落在天津闹市区的中

原公司，随即购下一匹绸缎，接待她的是该店店员王仲东。从

来客的打扮和神态，王仲东断定这是一位富家小姐，不免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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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备至，百般讨好。

陈芳荫也暗生情愫。王仲东的风流倜傥、温柔体贴赢得

了她的芳心。但是，从两人的地位、家境而言，这桩婚姻从

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。

陈光远是绝对不甘心掌上明珠嫁给一个平庸的商店店员

的。以婚姻为桥梁，通向金钱、权势，这是北洋官僚的习惯。

陈光远的阻挠，并没有阻止住两个年轻人感情的发展。他

们先斩后奏，陈芳荫悄悄带上私房钱，与王仲东远走高飞，生

米煮成了熟饭。

王、陈二人先后来到上海、苏州，并在沪办理了结婚手

并生子续，共同生活了两年多， 王燕喜，夫妻感情也其乐融

融。

随着坐 家境逐渐窘迫。陈芳荫不禁回忆留恋起吃山空，

往日的豪华与奢侈，他们开始争吵了。陈芳荫建议，还是回

到北方，那里的风俗人情、生活习惯，更适宜于她。

一家三口迁到了北平。不久，即因为一场诉讼，被卷进

了官司。王、陈二人俱被带进了北平拘留所，所幸陈光远故

交袍泽满天下，其弟陈光祖将二人保释出来。

陈光祖关切地告诉陈芳荫，陈光远思女心切，希望陈芳

荫能速回天津，与家人团聚。他指着腆着肚子的陈芳荫向王

仲东建议，陈女有孕在身，又刚受牢狱之苦，应该让她回家

调养一段日子，并趁机做做家中工作，一切安排妥当，再接

他们父子回津。

陈芳荫这一走，从此侯门深似海，夫妻茫茫皆不见。尽

管王仲东多次上门寻觅，俱遭到陈家断然拒绝。思妻心切，王

仲东将此事闹上了天津地方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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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且不论陈光远是否行贿收买，这一点查无实据。仅就

天津地方法院的表现来看，偏执无情至于极点，置事实而不

顾，硬是活生生拆散了这对夫妻。

天津法院的判决结果是，王仲东、陈芳荫乃属非法同居，

不存在正式夫妻关系。因此驳回了王仲东请求夫妻团聚的诉

状。

这一判决，明显缺乏公正。王仲东的代理律师指出，王、

陈二人，虽非受父母之命、媒约之言，却也是自由恋爱，无

可厚非，符合民法规定，且在上海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（结

婚证被女方回家时随身带走），并登报声明。其子王燕喜已

岁，且陈芳荫返家时，也已与王仲东怀有第二胎。种种情由，

都说明王、陈二人为合法夫妻。陈家之所以阻止其女与夫、子

团聚，实属嫌贫爱富，法院不应予以支持。

法院方面却强辞夺理，根本不去核实原告方所提证据，仅

以男方手中无结婚证为由，断然加以否认。并抓住王仲东在

讯问中的一句话柄（王仲东在叙述此案时，不慎将王燕喜说

成是私生子）大做文章。同时指出：因陈芳荫出身名门，将

要继承巨额财产，王仲东心怀叵测，乃是贪图富贵，设计拐

骗陈女。因此，对王氏请求，理应据律驳回。

真不知天津法院根据哪一条法律作出的这一判决。抛却

王仲东与陈芳荫结合的真实动机不谈，仅从他们的关系看，根

据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婚姻法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，他们都

属合法夫妻。诚如王仲东的律师所言，如若陈芳荫执意离婚，

可以另案处理。但否认他们的夫妻关系，则在法律上是站不

住脚的。

然而，法院的判决是无情的。尽管它不依法办事 却是

第 16 页



燕分法律的象征 王仲东、陈芳荫依然是劳 飞，破镜难圆。

哭 诉 无 门

岁，川省人氏，捕许西林，男， 前系川军某师四四四

月 日，年团上士，驻防于江西省东乡县。 因连续贩

卖鸦片案被东乡县法院判处无期徒刑，同案犯何贞汝（女）判

处有期徒刑 年。

这是一桩典型的诬陷案。抗战爆发伊始，年仅 余岁的

许西林就弃笔从戎，出川参战“，转战南北数省，在枪林弹雨

中曾流血两次”，不无微功。抗战胜利后，因驻扎东乡县，与

该县昭武旅社老板何贞汝相识，厄运由此而开始。

军中服务多年，许西林薄有积蓄，这就让 汝生出谋何贞

害之念。向许借贷法币 元，及至许部调防，向何索取

借款，何不仅不还，反而欺负许是外乡人，定下敲诈勒索之

计 。

双方约定，许西林在距东乡县城三里许之火车站等候何

贞汝还款，突遇当地保安警察三人持械检查，搜出许身上法

币共 元及金戒指一枚。

就在警察搜查之际，何贞汝之妹何爱汝如飞跑来，手拿

白纸包一个，声称此乃许西林托其姐代售之鸦片。此语甫出，

许西林已知中计，及待脱身，三名警察已不由分说，将他捆

绑押往警队。

在途中，他们谈开了生意。问许西林愿意私了，还是公

了？是否愿意破财消灾？未等回答，恰逢东乡县原任县长魏

某路过，询问此事。措手不及之下，三个警察只好一口咬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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